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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摘要
	1、项目名称
	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（农机大院）建设项目

	2、总投资（万元）
	5

	其中：申请省级财政补助
	5

	3、

项

目

概

况
	随着农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，各类农机服务组织（农机合作社）蓬勃发展，基于目前农机合作社普遍存在组织化程度低、规模参差不齐、管理运行不规范等各种现象，管理松散和机具分散停放问题突出，为切实引领农机合作社规范健康发展，延长农机使用寿命，加强农机资产管理，建立农机管理服务新模式，计划通过实施小型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（农机大院）建设项目，切实解决部分农机具“安家难”、“看病难”问题，发挥农机大院引领示范作用，以达到提高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、推进农业生产全面和全程机械化的目的，以推进农业机械向大马力、高性能、节能环保方向发展为目标，从而推进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，最终实现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。  

	4、

投资

必要性
	近年来，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实施和加强，我区农机化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，到2017年底，全区农机总动力达到3万千瓦，拖拉机拥有量达到0.34万台，其中：大中型拖拉机368台，联合收割机达到66台。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达到1家。农机合作社的发展，对于增强农机社会化服务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，解放农村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主力军作用。与此同时，农业机械的快速发展，农机具“安家难”、“看病难”的问题也日益凸显。
建设农机大院，有利于解决农机“安家难”、“看病难”问题；有利于农机新机具、新技术的推广，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；有利于提高组织化程度和农机全程社会化服务能力；有利于农机化的统一指挥调度提高农机具的使用效率和作业质量；有利于规模化经营，提高经济效益。

	5、

市

场

分

析
	    （1）该项目资源基础优势显著，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，也符合农机化发展的趋势，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
（2）该项目符合社会需求，市场潜力巨大，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，提高了资源利用率，抗风险能力强，内部收益率高，规模效益显著。
（3）该项目可以有效解决季节性劳力不足的矛盾，是解决谁来种地，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举措，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，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，市场前景广阔。


	  6、

建

设

方

案
	根据《安徽省农业委员会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18 年省财政农业产业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农财【2018】117号）和淮南市农业委员会 淮南市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18年省财政安排淮南市财政农业产业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淮农[2018]224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通过对申报项目的农机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查看和综合评价，经区农林水利局局务会研究，确定八公山区鑫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承担2018年我区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（农机大院）建设项目的农机专业合作社。

通过项目扶持5万元，示范带动一个小型农机大院建设，项目资金建设投向为：

区农林水利局明确专人负责，认真编制实施方案，指导合作社开展项目建设，力争11月底前完成项目建设。制定完善管理制度，严格项目资金管理，项目建设完成后，委托会计师事务进行审计，审计通过并经过验收合格，达到省综合性全程农事服务中心建设要求的，予以兑付项目补助资金。

	7、

财政

补助

资金

支持

环节
	1、机库棚区建设：建机库棚。
2、维修保养区建设：建维修车间
3、培训教室及设施建设：配备桌椅、电脑、投影仪、制度牌匾等。


	8、

投

资

构

成
	项目实施内容
	金  额（万元）
	其中财政补助

	
	1、维修保养区建设
	1.4
	1.4

	
	2、购置维修保养设备
	0.8
	0.8

	
	3、培训教室及设施建设
	2.7
	2.7

	
	4、审计费
	0.1
	0.1

	
	       合  计
	5
	5


	9、

效

益

分

析
	示范

带动

作用
	该项目进一步拓展了农机作业服务模式，推广农机全程社会化服务，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益，在全区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。

	
	生态

环境

影响
	农机大院的发展，由于大量先进适用和绿色环保机械的运用，实现机械化统一耕、种、收、植保、还田等一条龙作业服务，，节约能源，增加有机肥，避免焚烧秸秆的污染，改善了生态环境，提高了生态效益。

	
	销售

收入、

利润
	农机大院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，合作社每年作业服务面积分别在20000亩以上，年收入分别可以达到 30 万元和 110 万元以上，利润率30%以上。

	10、

项目单位责任
	名    称
	八公山区农林水利局

	
	地    址
	土坝孜四马路48号

	
	法人代表
	孔德强

	
	开户银行
	中国农业银行淮南八公山支行

	
	银行账号
	12606001040006898

	
	项目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

项目单位负责人对报告的准确性、真实性负责。


二、项目评审论证表
	项目主审专家
	姓  名
	工作单位
	职称职务
	专  业

	
	
	
	
	

	评审内容
	评审标准
	评审结果

	
	优（A）
	中（B）
	差（C）
	

	1、相关证明文件资料是否齐全
	A
	B
	C
	

	2、项目建设单位状况
	A
	B
	C
	

	3、项目建设必要性
	A
	B
	C
	

	4、主要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前景
	A
	B
	C
	

	5、项目生产建设条件
	A
	B
	C
	

	6、项目建设方案
	A
	B
	C
	

	7、财政补助资金支持环节
	A
	B
	C
	

	8、投资构成
	A
	B
	C
	

	9、财务效益
	A
	B
	C
	

	10、示范带动作用
	A
	B
	C
	

	11、生态效益
	A
	B
	C
	

	综合评审结果
	

	项

目

评

审

专

家
	姓  名
	工作单位
	职称职务
	专业
	专家签字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评审机构及评审成员对评审结果负责


三、备案项目审核表
	项目名称：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（农机大院）建设项目

	项目总投资
	5万元
	申请省级财

政补助
	5万元

	县（区）农机主管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

年  月   日
	县（区）财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     

年     月    日

	市级农机主管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	市级财政部门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    月    日

	市、县（区）级农机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分别对本级备案项目进行审核。


